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運輸工具清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關局海運證字第       號

	種類
	名稱
	國籍代碼
	執照
	性能
	載運能量(總噸位)
	所有人
	代理期限
	備註

	
	
	
	
	
	
	
	
	


註: 1.上開各欄所填資料，確實無訛，遇代理權消滅情事，即依「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」第23條規定向貴關報明，如有違反任憑貴關依同辦法第85條規定處罰絕無疑義，並放棄先訴抗辯權。

   2. 清表所列運輸工具如為二艘以上應按運輸工具名稱即「船名」之英文字母順序依序增列。

   3.運輸工具如為外國籍船隻應加註中文名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聲明人: (運輸業者印鑑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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